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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

上海市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

（2016版）

2026 年度新城公园周边道路保洁的合

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42480001X2026205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金山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 乙方：上海洁茵环境卫生保洁服务有限公

司

法定代表人：陈洁茵（女）

地址：上海市金山区学府路 11号 地址：金山大道 3388号 3楼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1500

电话：57970636 电话：021-37280380

传真： 传真：

联系人：黄展 联系人：李志刚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信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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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的基础上，甲乙双方就委托从事环卫作业服务等相关事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项目概况

服务区域：新城公园周边区域内 23 条道路保洁。

服务内容（根据实际作业服务项目在□内打勾）

☑道路清扫保洁

（1）人工道路清扫保洁共 23 条路段，实扫面积 310276.94 平方米，其中：一级道路

条路段 310276.94 平方米、二级道路 / 条路段 / 平方米、三级道路 / 条路段

平方米。

其他： / 。

（2）机械道路清扫保洁总长度 18.65602 千米，其中：一级道路长度 18.65602 千米、

二级道路长度 / 千米、三级道路长度 / 千米。

其他： / 。

（3）机械道路冲洗保洁总长度 18.65602 千米，其中：一级道路长度 18.65602 千米、

二级道路长度 / 千米、三级道路长度 / 千米。

其他： / 。

（4）人行道冲洗保洁总面积 310276.94 平方米。

（5）沟底冲洗保洁总长度 千米。

（6）废物箱管理保洁服务 109 只。

（7）其他： / 。

□公共厕所管理保洁

（1）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共 座，其中：一类公共厕所 座、二类公共厕所 座、

三类公共厕所 座。

（2）活动公共厕所管理保洁 座。

（3）倒粪站、小便池管理保洁服务 组（座）。

（4）其他： 。

□生活垃圾清运

（1）后装式压缩车每天平均清运生活垃圾 吨，其中：3 吨后装压缩车清运 吨、

5吨及以上后装压缩车清运 吨。

（2）拉臂车每天平均清运生活垃圾 吨。

（3）微型车每天平均驳运生活垃圾 吨，其中：微型桶装车驳运 吨。

（4）湿垃圾每天平均分拣清运 吨，其中：3 吨车分拣清运 吨，微型桶装

车分拣 吨。

（5）生活垃圾上门收运 吨或户。

（6）其他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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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垃圾箱房管理保洁

（1）垃圾箱房管理保洁服务 座。

（2）其他： 。

□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

（1）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服务 座。

（2）其他： 。

□粪便清运

（1）每天平均清运粪便 吨。

（2）其他： 。

□其他： 。

第二条 作业服务标准

双方约定，乙方从事的环卫作业服务质量按以下 1 标准执行：

1.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。

2.按现行行业标准执行。

3.其他： / 。

第三条 作业服务期限

作业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第四条 作业服务费用

1．服务单价（根据实际作业服务项目在□内打勾）

□人工道路清扫保洁单价： 。

□机械道路清扫保洁单价： 。

□机械道路冲洗保洁单价： 。

□人工道路冲洗保洁单价： 。

□沟底冲洗保洁单价： 。

□废物箱管理保洁单价： 。

□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单价： 。

□活动公共厕所管理保洁单价： 。

□倒粪站、小便池管理保洁单价： 。

□生活垃圾后装压缩车清运单价： 。

□生活垃圾拉臂车清运单价： 。

□生活垃圾微型车清运单价： 。

□生活垃圾上门收运单价： 。

□湿垃圾分拣清运单价： 。

□垃圾箱房管理保洁单价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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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作业管理单价： 。

□粪便清运单价： 。

□其他： 。

2．作业服务总价

本合同作业服务总价为（人民币）小写 2946188 元整（贰佰玖拾肆万陆仟壹佰捌

拾捌元整）（具体费用按作业服务实际发生量最终结算）。

第五条 支付方式

分期付款

1.甲乙双方约定本项目服务期间，作业服务费用原则上按季度结算支付。其中：3 月份

支付 1季度服务费用，6 月份支付 2季度服务费，9月支付 3季度服务费，11 月支付 4 季度

（10 月-11 月）费用，12 月服务费在下一年度支付。

2.根据最新版《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实效监测和整改评分细则》内容，采购人按月进行

服务检查，并按检查结果实行季度考核支付，达不到考核目标的按本办法规定扣除相应的服

务经费。月度检查考核分 90 分以上的（含 90 分）实得季度服务检查考核经费，低于 90 分

将予以一定比例的扣除，年度考核经费为：（∑月度考核分/12/90）*服务检查考核经费。

3.其他： / 。

第六条 作业服务质量考核

作业服务任务量明细、质量考核标准、考核要求、考核方式、奖惩办法等，甲乙双方另

行约定。

第七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1．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1）甲方应委派专人负责对乙方作业服务的质量、进度和安全作业等进行协调、指导、

监督；每年组织对乙方的作业服务质量进行评议，并公布评议结果。

（2）甲方应协调相关部门或人员确保乙方正常开展作业服务；监督检查乙方对员工进

行培训的情况，以提高作业服务技术水平。

（3）甲方应依据本合同约定，视乙方作业服务任务量及质量考核结果办理结算手续，

并支付费用；本合同最后一笔作业服务费用，应在合同终止后一个月内付清。

（4）甲方应为乙方提供道班房、作业车辆停放场地等作业服务保障设施。

（5）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全市行业统一的作业服务人员工作服、佩卡的样服和样卡、作

业设备的标识等。

（6）其他： / 。

2.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1）乙方应委派相关主管人员全面负责协调作业服务工艺的执行及质量、进度和安全，

并负责处理相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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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乙方必须按照本市、行业的有关规定和甲方的有关要求，发放作业服务人员的工

资和各类津贴、补贴及相关福利，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，切实保障员工的权益。

（3）乙方作业人员作业服务时必须穿着统一的工作服（包括工作帽、工作鞋），并按

规定佩带工作证件。

（4）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需调整作业方案、作业组织、作业工艺（流程）、作业时

间等，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。

（5）遇突发情况或自然灾害，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安排，积极完成各项应急任务，涉

及增加的费用另行协商。

（6）其他： / 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1.甲方逾期支付作业养护费用的，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支付部分额的 / ％向乙方支

付违约金。

2.由于乙方服务质量未达到约定的要求，乙方应给予甲方相应的赔偿，赔偿标准按双方

约定的考核办法执行。

3.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作业任务量转让或分包。乙方擅自

将作业任务量转让或分包给他人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4.在合同履约过程中，任何一方擅自撤销合同，应赔偿另一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，赔

偿额为 / 。

5.其他： / 。

第九条 其他约定

/ 。

第十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，可协商解决，也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，或按下列第 2

项方式解决：

（1）向上海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（2）向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起诉。

第十一条 附则

1.本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，但因新一合同年度服务商尚未确定，则乙方应延续服务

至甲方通过招投标确定的服务商开始为甲方提供服务之日止，期间的服务费用按照新一轮合

同约定的服务价格计算，由新服务商支付给乙方。

2.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可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同等效力。

3.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，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签约各方：







6

甲方（盖章）:上海市金山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所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黄展

[供应商法定代表人-联合体]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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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项目清单

新城公园区域道路保洁

序

号

路名 起——止 长度（m） 总实扫面积（m2）

人工清扫保洁

工作班次

废物箱

（只）

备 注

1

龙湾路

海芙路-海盛路 514.00 7324.50 2 18 2023 年新增

2 海盛路-海丰路 561.00 7994.25 2 2023 年新增

3 海丰路-龙航路 560.48 7986.84 2 5 2023 年新增

4

龙堰路

杭州湾大道-海盛路 801.00 13817.25 2

5 海盛路-海丰路 421.37 5309.67 2

6 海丰路-龙湾路 296.00 1672.40 2 2023 年新增

7 龙航路 杭州湾大道-亭卫公路 2100.00 39060.00 2

8

龙皓路

杭州湾大道-海芙路 369.00 7103.25 2 5

9 海芙路—亭卫路 1430.00 27527.50 2 5

10 龙轩路 杭州湾大道-亭卫公路 1600.00 31360.00 2 11

11 海芙路 龙翔路龙湾路（北到底） 2288.00 40268.80 2 8

12

海盛路

龙翔路—龙堰路 1721.00 30289.60 2 7

13 龙堰路-龙湾路 242.59 4184.68 2 4 2023 年新增

14 海丰路 龙翔路—龙航路 1113.00 16973.25 2 11

15 海丰路 龙航路-龙湾路 315.88 4580.40 2 2020 年新增

16

龙翔路

杭州湾大道—海芙路 400.00 7040.00 2 13

17 海芙路—亭卫路 1100.00 19360.00 2 12

18

龙山路

杭州湾大道-海盛路 796.00 9890.00 2 2

19 海盛路—亭卫公路 520.00 7072.00 2 8

20 龙展路 杭州湾大道-海芙路 479.70 4221.60 2

21 海丰路 龙山路—龙翔路 355.00 5413.75 2

22 海盛路 龙山路—龙翔路 332.00 5843.20 2

23 海芙路 金山大道—龙翔路 340.00 5984.00 2

合 计 18656.02 310276.94 1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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